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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9 日臺中（二）字第 092008104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點

中華民國 93 年 4 月 5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35113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點 

（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機構配合九年一貫課程開設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1 日臺中（三）字第 0940005858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點 

（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配合九年一貫課程開設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7 日臺中（三）字第 0950006355C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點 

（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在職進修領域教學專長增能學分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0 日臺中（三）字第 0960022781C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9 點 

（原「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配合課程改革開設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17 日臺中（三）字第 0970222758C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3 點、第 7 點 

（原「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1 日臺中（三）字第 0980195906C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 日臺中（三）字第 0990201635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臺中（三）字第 0990222461C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3 日臺中(三)字第 1000117176C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1 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9 日臺中(三)字第 1010016523C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6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30023237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1 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5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40009109B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點、第 6 點、第 8 點 

中華民國112年2月18日以臺教師（三）字第1122600207A號令修正發布第8點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九條、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

施計畫「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國中小補救教學」及「高

中高職教師教學品質提升」等方案，及師資培育白皮書、人才培育白皮書。 

二、目的：落實中小學課程革新，提高教師專業素養，增進教育品質，厚植國家競爭

力。 

三、補助對象： 
 

（一）師資培育之大學。 

 

（二）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所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2  

四、開班班別及招生對象： 

 

（一）領域教學學分班： 

 

1、具備與擬進修領域相符任教資格之國民中學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2、具備與擬進修領域相符之國民中學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

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二）第二專長學分班： 
 

1、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中等學校教育階段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並依法

取得教師資格之在職專任教師。 

2、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包括特殊教育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

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 

3、具有同一學習領域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優先錄取。 
 

（三）專長增能學分班：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2、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

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3、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

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外籍之在職教師。 

（四）教師研習活動：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幼兒園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及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之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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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

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五）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 

1、國民小學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2、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包括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五、重點補助項目： 

（一）教師生涯發展課程：應依教師專業標準，就不同教師生涯發展階段縝密規

劃。 

（二）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新增、調整科目或其他開設教師所需

增能課程。 

（三）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 
 

「國中小補救教學」及「高中高職教師教學品質提升」等方案與推動師資

培育白皮書，設置進修學院，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所需增能課程及活動等。 

（四）地方政府所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深化教

師增能五堂課及有效教學基地計畫。 

（五）地方政府所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師資培育大學共同合作班群教學等實

驗或試辦計畫或駐點服務等工作。 

（六）地方政府配合辦理初任教師研習及輔導等工作。 
 

（七）配合本部重大政策或重要議題辦理之數位研習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 

 

關教師進修活動或工作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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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議題，例如英語文教學、安全與防災教育、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數位學習、法治教育、生命教育、人權教育、勞動教育、家政教育、家庭 

教育、現代公民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生涯規劃(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 

育、藥物教育、性教育、永續發展、智慧財產權保護、海洋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本土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品德教 

育、閱讀理解策略、情緒管理、國際教育、理財教育、消費者保護、山野 

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 

六、開班原則： 

（一）師資培育之大學、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地方政府及所主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得申請開設之班別規定如下（以◎表示得申請開班者）： 
 

班別 

 

辦理 

 

單位別 

領域教學學

分班 

第二專長學

分班 

專長增能學

分班 

教師研習活

動 

國民小學加

註領域專長 

學分班 

師資培育之 

 

大學 

 

◎ 

 

◎ 

 

◎ 

 

◎ 

 

◎ 

師範大學設

置之進修學 

院 

 

 

◎ 

 

 

◎ 

 

 

◎ 

 

 

◎ 

 

 

◎ 

地方政府 
   

◎ 
 

地方政府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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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 

     

 

（二）共同原則： 

 

1、課程設計應兼具理論與實務，開設以教師為主體之工作坊進修模式， 

以增進教師教學能力。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小學教師進修班別， 

應由具經驗之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小學之校長、主任或教師等， 

共同規劃課程，並協同教學。 

2、辦理時間以寒暑假、夜間或週末實施為原則。但有特殊因素，得由師

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配合地方政府規劃，於平常

教學日之共同進修時段辦理之。 

3、開課地點以於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內辦理為原

則。但得考量多數學員交通之方便性，由地方政府、師資培育之大學

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依校外教學相關規定，配合教師進修需

求選定之（例如教師任職學校、縣（市）教師研習中心等）。 

4、每班以招收二十五名至五十名學員為原則。但有特殊因素須調整招生

名額者，得於申請時敘明原因，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核定。 

5、各辦理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應於活動期間按

研習相關評量基準，考核教師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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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進修班次申請案經本部核定後，核定開班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

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應於開班十四日前，上網公告活動及報名相關

資訊。 

7、為增進各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能，並符合渠等教師

進修之需求，鼓勵地方政府協同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

進修學院提報開班計畫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相關研習活動。 

8、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申請辦理教師在職進修學

分班，應檢附鄰近地方政府對其主管之學校教師進修意願調查、進修

需求人數及評估情形等相關資料。 

9、地方政府依據地方教育發展需要及主管之學校教師進修需求辦理教師

在職進修學分班，應先徵詢鄰近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

修學院合作辦理，並洽妥相關招生、遴選及成效追蹤等相關機制。 

10、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

及研習活動，應於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階段、類科別及現有各系、

所學術相關領域內規劃。 

11、有關各項學分班修讀學分之採認及抵免相關事宜，由各師資培育之大

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依各校學則或相關規定本權責核處。 

12、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各班次之課程，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由本校專

任教師授課為原則。但因專案需求由本部協調開設之班別，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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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域教學學分班：以該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規劃之專門科目對照表中各領域

核心課程及同領域其他主修專長科目應修下限學分為主，並以社會、綜合

活動、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等跨主修專長之學習領

域，為優先辦理項目。 

（四）第二專長學分班及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 
 

1、應依本部核定該師資培育之大學之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辦理。 

 

2、為利教學正常化，第二專長學分班以教師專長授課比率偏低之科目為

優先。 

（五）專長增能學分班： 
 

1、應就不同教育階段及類科分別規劃。 

 

2、課程之研擬應依教師專業標準，就不同教師生涯發展階段縝密規劃。 

 

3、課程內容以本部年度調查與規劃之學科、領域或議題等，為優先辦理

項目。 

4、可採數位研習課程方式，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教師研習活動： 

 

1、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轄區內教師需求開設進修班次。高級中等 

學校部分，除直轄市得分別由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請師資培育之大 

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開設班次外，其餘由本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負責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開班；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部分，由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調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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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

學院，或由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

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研習活動類別

以活化教師教學能力為主，輔以教師需求開設。 

3、參加進修教師經辦理單位考核合格者，由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規

定核實採計研習時數。 

七、辦理方式： 
 

（一）領域教學學分班、第二專長學分班、專長增能學分班及國民小學加註領域

專長學分班（以下合稱學分班）： 

1、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

院辦理，或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視教師需求

向本部提出開班申請。 

2、由地方政府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者， 

該地方政府轄區內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無擬開

班所需專長之教師，得委請其他地方政府轄區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

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聘請授課教師至本轄區開課。 

3、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申辦「國民小學加註領域

專長學分班」招收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應以專班且

自費方式辦理。 

（二）教師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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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應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共同規劃教師進修計畫。 

2、地方政府得依轄區內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狀況、現有

資源分配情形，規劃優先參與之學校名單，以分批調（選）派教師參

加，或培訓種子教師，於種子教師進修完成後，回校辦理推廣研習之

方式辦理。 

3、地方政府應考量視導區、交通便利、進修需求等因素，協同轄區內學

校、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規劃共同進修時段

及進修地點。 

4、地方政府間得視實際需要，與其他地方政府共同辦理，由其中一方召

集，統籌協調開班事宜；轄區內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

修學院未具有擬開班所需師資者，得委請其他轄區內師資培育之大學

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聘請授課教師至本轄區授課。 

5、地方政府轄區內無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師資

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未開設相關學程、鄰近師資培

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無意願辦理或確有困難無法委請

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者，得由地方政府向

本部提報研習計畫，以核給研習時數方式辦理。 



10  

6、地方政府所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實際需要或教師需求規劃教師

進修計畫，經地方政府同意向本部提報計畫書申請經費補助，以本部

推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專案或試辦計畫為優先考量。 

八、補助基準： 

 

（一）學分班： 

 
1.經本部協調辦理之重大教育政策或重大議題所開設學分班開班費，以

每一學分補助新臺幣五萬元為原則。但經本部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2.非因前目所定目的開設之學分班，得酌予補助，以每一學分新臺幣三

萬元為限。 

（二）經本部協調配合重大教育政策或重大議題所辦理之教師研習活動，每班酌予  

      補助鐘點費、教材費及雜支等。於離島辦理者，得額外補助授課講師交通費 

      、住宿費。 

（三）前二款學分班、教師研習活動之交通費、住宿費不予補助。但有特殊情況

（例如偏遠、離島地區），經本部於核定開班時敘明同意補助，並確有需求者，

得於申請時敘明原因，依下列基準及實際出席狀況報本部核定補助： 

1.委請其他轄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聘請授

課教師至本轄區開課，除開班費外，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

定核實報支，補助授課教師交通費、住宿費。 

2.離島地區進修教師需至臺灣本島上課者，除開班費外，依實際需要及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核實報支，補助交通費、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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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偏遠地區教師進修（花蓮及臺東地區）依實際需要及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之規定核實報支，補助交通費、住宿費。 

4.於離島地區開課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之行政

人員，如因業務需要，需至離島地區處理開班相關行政業務，依實際

需要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核實報支，補助交通費、住宿費。 

（四）非於本機關或轄區內機關場地辦理之班次，酌予補助場地費。 

（五）本要點未規定之補助項目，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會計相關規定辦理。 

（六）偏遠地區學校專聘教師參加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得申請補助報名  

      費、學雜費及學分費。 

（七）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招收下列二類教師，原則不予補助。但開設於 

      偏遠、離島地區或有實際需求之班別，本部得專案酌予補助： 

1.具合格教師證書非在職之儲備教師。 

2.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未滿三個月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八）地方政府、所屬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所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本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 

      理原則之規定辦理，另配合本部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 

     （以核定年度最近一期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為準），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1.財力級次第一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 

2.財力級次第二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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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力級次第三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 

4.財力級次第四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九。 

5.財力級次第五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九、申請及審查： 

 

（一）學分班申請期間： 

 

1、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開設之班次，應於前一年九月一日至九月

三十日提出申請，逾期者不予受理。 

2、每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開設之班次，應於當年三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提出申請，逾期者不予受理。 

3、因專案需求由本部協調開設之班別，不受前二目申請時間規定之限制。 
 

（二）教師研習活動申請期間： 

 

1、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送本部審理，逾期不予受理。 

 

2、因專案需求由本部協調開設之活動或班別，不受前目申請時間規定之 

 

限制。 

 

（三）申請程序： 

 

1、各地方政府、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應就每一開

設之班次嚴謹規劃，並依每一開設之班次檢具開班申請實施計畫（如

附件一）及經費申請表（如附件二）一式三份，報本部審查。 

2、地方政府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辦理之班次， 

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應先將實施計畫報該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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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後，再報本部審查。 

（四）審查方式：本部於各梯次進修班別收件日截止後，統一審查。為審核各地方 

      政府、師資培育大學或師範大學設置之進修學院申請計畫，得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審查，並依審查結果核定補助班別及經費。 

（五）審查原則： 
 

1、計畫內容特色及效益。 

 

2、計畫之可行性。 

 

3、申請經費之合理性。 

 

4、歷年執行成效及行政配合情形。 

 

（六）本部就申請單位擬訂之實施計畫及經費申請表等資料，依前點所定之補助

基準及前款審查原則審查後，核定其開設班別及補助經費額度，並函知受

補助單位備文檢據向本部請款。 

十、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有關經費請撥（如附件三）、支用、核結及結餘款，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二）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二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成果摘要表、收支結 
 

算表送本部核結。 

 

（三）受補助單位收到本部核定補助之公文後，應於開班前將開班訊息登錄至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供各界查詢（網址： 

http://inservice.edu.tw/）。 

http://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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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補助成效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該年度「領域教學學分班」、「第二專長學分班」、「專 

長增能學分班」及「教師研習活動」各項班別結束前七日，進行「辦理教

師在職進修學分（研習）班意見調查表」之問卷調查，並於所開設班別結

束後七日內，將「辦理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研習）班意見調查表」（如附

件四）及「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研習）班意見調查彙整表」（如附件五） 

報本部。 

（二）受補助單位應將辦理各班次名稱、參加學員名冊（包括成績）、各班次活

動過程（例如課程內容、大綱或上課講義、學員出缺勤紀錄、協同教學之

具體實施過程、活動照片等）、回饋問卷統計、具體效益及成果等資料， 

彙編為成果報告，並將辦理班次一覽表（如附件六）置於成果報告首頁， 

報本部備查。 

（三）受補助單位應於成果報告中詳列進修（研習）班別對於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之成效，並與預期效益做評估比較，未達預期效益者，應分析相關原因。 

（四）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訪視各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研習）班辦理情形，以考

核辦理成效。 

（五）受補助單位應落實教師進修登錄制度，將開班資訊及實際開課情形（包括

師資、教學大綱、參與情形及學員意見回饋）登錄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

資訊網」，並請確實要求參與進修學員填寫意見回饋問卷，本部將不定期

查核，該年度辦理情形將列為未來教師進修相關補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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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辦理 年度 （班別名稱） 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 

 

二、委託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三、開設班別： 

四、學分數（或研習時數）： 

五、開班特色： 

六、招生對象： 

七、招生人數： 

八、招生方式： 

九、開班起訖日期： 

十、上課地點： 

十一、上課時間： 

十二、課程內容： 

十三、授課師資： 

十四、預期效益： 

十五、其他： 

備註： 

1、請每一開課班別填寫一份。 

2、若為自行辦理之班次則免填第二點。 

3、開班特色請敘明與教師專業標準或中小學課程綱要符應情形；如有安排協同教學教師，請敘明教

授與協同教學教師合作規劃課程之情形。 

4、招生對象應針對不同教育階段、類科分別規劃，並請註明適合修讀之教師生涯發展階段（年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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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5、課程內容請填列具體之課程概要及時間，並敘明理論與實務課程之比例。 

6、授課師資請敘明其主要學經歷及專長，應與所開設課程內涵相關。 



 

 

附件一之一 

範本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學校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元  

XXXX 部： ............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 
點費 

   請註明內聘 
【800】或外聘 
【1200 或 

  

講座助
理費 400 一小時   

印刷費 250 20 頁   

資料蒐 
集費 

 一式   

餐費 80    

工讀費 98 一小時   

場租費    外租場地（非
於本機關辦 
理）者適用， 
以新臺幣一萬 
元為限 

雜 

支 

    業務費之 6%為
上限 

  

合 計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教育部 
承辦人 

教育部 
單位主管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備註： 補助方式：    

1、依行政院 91 年 5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 □全額補助    

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 □酌予補助    

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     

附件二 



 

附件一之一 

範本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學校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
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
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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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辦理 年度 （班別名稱） 班請款申請表 
 
 

 

班別 學分數 

(研習時數) 

符合補助對象

之學員數 

 

開班費 
 

交通費 
 

住宿費 可獲補助 

金額(總計) 

       

       

       

       

       

       

 

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 單位主管： 機關長官：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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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辦理 年度 （班別名稱） 意見調查表 

 
敬愛的教育夥伴您好： 

感謝您參加此學分班（研習活動），本調查表旨在瞭解您對研習課程安排與教學品質

之滿意度，作為檢討本學分班（研習）辦理成效及未來規劃之參考。您的意見十分寶

貴，敬請撥冗填答，謝謝您！ 

※請您閱讀以下問題之後，在下列 1～5 點量表中，選出最符合您知覺程度的選項。

一、本研習課程目標明確清楚，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二、本研習課程內容充實完整，有助於日後個人教育工作實施之參考。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三、教師授課方式靈活生動，能充分引起學習動機。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四、教師授課時講解清晰，選材合宜適中深入淺出。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五、對於個人參與本研習課程的學習態度評量。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六、對於辦理研習單位行政支援配合度的情形。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七、本研習課程的日期時間安排適宜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八、對於研習場地硬體設備之齊全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九、如果本研習課程繼續開辦，您會推薦同事或朋友報名參加嗎？ 

□一定會 □可能會 □不一定 □可能不會 □一定不會

您還想到的其他意見是: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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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辦理 年度 （班別名稱） 意見調查彙整表 

一、本學分班（研習）辦理情形 

 

進修期間  天數  

每天上課時數  進修地點  

本部核定班別數  實際開班數  

預計招生人數  實際參加人數  

問卷回收數  回收率  

 
二、本學分班（研習）意見調查彙整 

 
第一題 本研習課程目標明確清楚，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二題 本研習課程內容充實完整，有助於日後個人教育工作實施之參考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三題 教師授課方式靈活生動，能充分引起學習動機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四題 教師授課時講解清晰，選材合宜適中深入淺出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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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題 對於個人參與本研習課程的學習態度評量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六題 對於辦理研習單位行政支援配合度的情形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七題 本研習課程的日期時間安排適宜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八題 對於研習場地硬體設備之齊全度 

 非常滿意 很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第九題 如果本研習課程繼續開辦，您會推薦同事或朋友報名參加嗎？ 

 一定會 可能會 不一定 可能不會 一定不會 

人數      

百分比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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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辦理 年度 （班別名稱） 班辦理班次一覽表 
 

 
 

班別 
委託教育主

管行政機關 

學分數 

（研習時數） 

招生

人數 

 

開班起訖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 單位主管： 機關長官： 

附件六 


